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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杨洪兰

摘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以“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为基本原则，以恢复受损生态环境为重点，

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也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

权益的制度保障。为构建多元化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多元化的纠纷机制如何更好地衔接，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本文从实践中遇到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相冲突的

情况出发，提出建构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观点，以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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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

发展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办发〔2015〕

57 号），在吉林等 7 个省市开展试

点，经两年试点探索，在总结各地区

改革试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

步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构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2017 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

称《改革方案》），提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到 2020 年，力争在

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

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

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2021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将改革成果上升为国家

基本法律。为了做好《改革方案》与

《民法典》之间的衔接，生态环境部

牵头，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和科技部、

公安部等 11个相关部门共 14家单位

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

（简称《规定》）（环法规〔2022〕

31 号），《规定》针对实践中的突

出问题进行了相关制度设计和安排，

细化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程序内

容等一些可操作性的问题，为深化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了有力的

制度保障。

在上述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下，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全国快速开

展起来，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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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3 年 11 月 30

日，在生态环境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实行八年来，案件数量

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是 150%。

截至目前，全国办理的案件总数是

3.22 万件。其中，今年（2023 年）

1-11 月，全国共启动办理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约 7000 件，涉及赔

偿金额约 40 亿元。为加强警示宣传，

2023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

三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

型案例，其中，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全

盐量硫酸盐超标排放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系列案；浙江省海宁市某科技工

业园部分企业废水通过渗坑直排污

染土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黑龙江

省伊春市某公司尾矿库泄漏污染部

分河段、农田及林地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等典型案例入选。

以上是生态环境部门（行政部门）

办理的案件数量，同样，司法机关办

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的数量也在逐年

增长，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看，

2022 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环境

资源案件 273177 件，受理一审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 5885 件，受理一审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221 件。在这些

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当中，绝大部分

是以检察机关为主体提起的环境公

益诉讼。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

据看，2022 年，检察机关共立案办

理公益诉讼案件 19.5 万件，生态环

境和食药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传统重点领域仍保持了相当

的办案规模，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 9.5 万

件。

以上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数量上

的一个对比。在民法典实施之后，有

一个大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架构，通常

讲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都属

于大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其中，

有省、市人民政府为主体，各行政机

关开展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

诉讼，也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合条

件的有关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

但目前看，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

在大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架构内，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

二、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存在的问题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公

益诉讼出现了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

况。

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当社会组织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被告和当地的

行政部门，迅速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把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

诉讼中止。这在某些程度上遏制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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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公益诉讼的进展，以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

绿发会、绿会）所经历的两起案件为

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

案例一：中国绿发会诉山西临汾

市某煤业公司水污染的案件。在诉讼

过程中，被告公司迅速与当地生态环

境局进行了磋商，达成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协议》。而且，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金（84272 元）是在第一次开

庭后才支付，支付凭证在第二次开庭

时作为证据提交。临汾市中级法院的

（2023）晋 10 民初 2 号判决书对此

予以认可，并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

分写到：“被告按照协议约定缴纳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因此，中国绿

发会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妨

害，以及赔偿水环境损失、水环境受

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生态环境

服务功能损失的诉讼请求已经实现，

本院不再予以处理。”而实际上中国

绿发会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让被告

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失，以及惩罚性赔

偿等，数额远不止 8 万。但是，因为

被告已经跟地方行政部门进行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所以，法院就

认为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请求内容

已经实现。

案例二：中国绿发会诉陕西咸阳

市某公司大气污染案件。在这个案件

中，依然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后，被告迅速与地方生态环境行政

部门进行了磋商，并且与生态环境执

法部门共同委托了鉴定，出了一个鉴

定报告（即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

见书），以此作为本案的抗辩理由。

但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

第七条的内容来看，应该是赔偿权利

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委托鉴定

评估，而不是赔偿义务人与赔偿权利

人共同委托鉴定评估。

2. 行政部门“执法+司法磋商

（诉讼）”监督约束机制不足。

磋商是二元制的架构模式，在这

一过程中，信息不透明，缺少监督约

束机制，容易出现“胡萝卜加大棒”

的现象，可能出现执法懈怠，且极易

引发廉政风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制度赋予了行政部门很大的权力，

除了直接的执法权之外，还有一个执

法权就是磋商加诉权。在这样的一个

架构之下，目前制度的设计基本上是

一个二元制的结构，有关行政部门代

表省市人民政府直接与赔偿义务人

磋商，其他的力量无法进入。在这个

过程当中，信息不透明，也缺乏相应

的监督约束机制，甚至会出现执法不

严的问题，并且赔偿义务人支付的款

项，又进入了地方财政，成了一个另



50

类创收。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出现自

身执法懈怠和廉政风险的问题。

3.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

定》虽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参加磋商，

但可操作性较差。

虽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

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赔偿权利人及

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可以积极创新

公众参与方式，邀请相关部门、专家

和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参加索赔磋商、索赔诉讼或者生态环

境修复，接受公众监督。”但是，该

条款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究其原因，

一是赔偿权利人侧重于维护地方经

济利益，环境问题一般让位于经济发

展。但社会组织往往重点关注地方政

府部门在环境污染问题上的不作为。

二是信息不透明，赔偿义务人与赔偿

权利人何时磋商、具体进展、磋商结

果等信息公开机制不足。最终的结果

一是赔偿权利人可能会排斥社会组

织的参与；二是社会组织了解不到磋

商的具体信息，无法参与。

三、问题的解决途径

针对目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

议：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当

向社会公告。

建议参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的模式，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在

发起磋商主体的官方网站（或者生态

环境部专设公告平台）就磋商案件的

基本情况向社会公告，有权提起诉讼

的其他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可以在三

十日内申请参加磋商。而且这样做还

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无论是检察机

关还是法律规定的组织，看到磋商公

告后，一般会停止正在准备提起的公

益诉讼。

2.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调解人制度。

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

机构，向社会发出公告后，征集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组织可以作为磋商调

解人，居中调解，作为一个桥梁，一

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出具专业意见，利

用专业知识协助赔偿权利人和义务

人解决争议焦点问题，有利于案件短

平快地解决，避免上升为诉讼占据大

量司法资源。另一方面，也促使磋商

过程更加透明，提高社会信任度。

3.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

应当向社会公开。

为保证磋商结果的公平公正，参

照环境公益诉讼的调解协议，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的磋商协议也应当向社

会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建议与磋

商公告一样，在磋商发起人的官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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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或者生态环境部专设平台公布磋

商协议，接受社会监督。

4. 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损害

治理修复评审验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达成磋

商协议之后，赔偿资金是否已经落实

到位、受损的环境是否已经修复、修

复是否已经达到了治理恢复的目标，

均是关键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全过程后，对整

个案件会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与把握，

在最后的修复验收阶段，也可以提出

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社会组

织继续跟进污染或破坏问题的解决，

从治理、修复到验收，作为公共利益

代表参与其中，确保磋商效果的实现，

避免磋商成为走过场。

总之，为了确保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制度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

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共

利益的维护，同时也防止出现一些制

度性的缺陷，建立公开透明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应该积极引导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该制度，共

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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